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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

關於收購山東即墨黃酒廠有限公司全部股權

本公告乃由青島啤酒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自願刊發。

董事會欣然宣佈，於2025年5月7日，本公司與新華錦集團、魯錦集團及即墨黃酒簽訂轉
讓協議，據此，本公司擬從新華錦集團和魯錦集團受讓其合計持有即墨黃酒的全部股
權。本次收購完成交割後，即墨黃酒將成為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納入本公司合併報
表範圍。轉讓協議的主要條款載列如下：

轉讓協議的主要條款

日期： 2025年5月7日

訂約方： (i) 本公司
(ii) 新華錦集團
(iii) 魯錦集團
(iv) 即墨黃酒

於本公告日期，據董事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盡悉及確信，新華錦集團、魯錦集
團、即墨黃酒及彼等的最終實益擁有人均為本公司的獨立第三方。

將予收購的資產

本公司同意收購，而新華錦集團及魯錦集團同意出售其分別持有即墨黃酒的45.45%及
54.55%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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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價

本次收購的代價為人民幣66,500萬元和價格調整期損益金額之和。價格調整期損益是指經
審計的即墨黃酒集團在基準日淨資產扣除過渡期內即墨黃酒向股東利潤分配的金額與經
審計的交割日淨資產的差額。本公司聘請青島天和資產評估有限責任公司以基準日採用
收益法對即墨黃酒股東全部權益價值進行了評估，並出具評估報告。本次收購的定價基
於基準日即墨黃酒集團的淨資產估值，並參考行業可比交易以及行業頭部上市公司市盈
率情況，以及未來行業發展前景，經轉讓協議簽署方協商確定，符合市場價格水準和一
般商業原則，不存在損害本公司及中小股東利益的情形。

交割及過渡期安排

本次收購的交割和交割後股權轉讓代價支付，以轉讓協議約定的各項條件均得到滿足且
持續保持成就之法律或事實狀態為先決條件，除非本公司做出書面豁免。於交割日後5個
工作日內，本公司將繼續聘請審計師對即墨黃酒集團截至交割日的財務狀況進行審計，
新華錦集團、魯錦集團及本公司在審計報告出具後5個工作日內對價格調整期損益調整金
額進行書面確認。

於過渡期內，新華錦集團、魯錦集團及即墨黃酒應履行轉讓協議約定義務，確保即墨黃
酒集團在所有重大方面延續此前的正常經營，不會出現可能對即墨黃酒集團有重大不利
變化的事件。

轉讓協議的生效及終止

轉讓協議經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權代表簽署並加蓋各自公章後，於轉讓協議簽署日生
效。如轉讓協議約定的交割先決條件未能於協議簽署日後120日內達成或被本公司豁免，
或者出現轉讓協議約定的其他情形，轉讓協議將被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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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墨黃酒的基本情況

即墨黃酒始建於1949年，1980年成立即墨縣黃酒廠，生產銷售的「即墨」牌即墨老酒具有
微苦焦香的獨特風味和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蘊，是中國傳統黃酒的重要代表之一。即墨黃
酒註冊資本為人民幣5,500萬元，由新華錦集團持有45.45%的股權，魯錦集團持有54.55%
的股權。2024年，即墨黃酒實現主營業務收入人民幣16,641萬元，同比增長13.5%；實現
淨利潤人民幣3,047萬元，同比增長38.0%。截至2024年12月31日，即墨黃酒總資產為人
民幣90,810萬元，淨資產為人民幣20,304萬元。

收購事項的理由及裨益

本公司堅持以創新驅動高品質發展，通過本次收購持有即墨黃酒全部股權，本公司積極
拓展非啤酒業務跨產業佈局，推動多元化發展，為本公司未來帶來新的發展契機。即墨
黃酒與本公司同屬發酵酒類行業，隨著即墨黃酒的加入，將進一步豐富本公司產品線，
拓寬市場管道，為廣大消費者提供更加多元化的選擇。在品牌及產品宣傳推廣、銷售網
路與管道等方面與本公司現有優勢市場和資源進行協同，進一步擴大市場影響力。從市
場銷售淡旺季上，「即墨老酒」與本公司啤酒產品可以形成市場銷售的互補效應，構建更
具市場競爭力的跨品類產品組合，在鞏固本公司傳統產品市場地位的同時開闢新的增長
點，為本公司發展注入新動能。通過本次收購，將進一步拓寬本公司產品和業務領域，
增強本公司可持續發展能力，推動本公司高品質發展，符合本公司的長遠發展及全體股
東的利益。

上市規則的涵義

根據上市規則第14.07條計算有關本次收購的所有適用百分比率均低於5%。因此，本次收
購不構成本公司的任何須予披露交易，且毋須遵守上市規則第十四章項下的任何申報及
公告規定。本公告由本公司自願發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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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義

除另有指明者外，於本公告內，以下詞彙應具下列涵義：

「本次收購」 指 本公司根據轉讓協議向新華錦集團及魯錦集團收購即
墨黃酒的全部股權

「基準日」 指 審計評估基準日，即2024年12月31日

「董事會」 指 本公司董事會

「本公司」 指 青島啤酒股份有限公司，為一家於中國青島成立的中
外合資股份有限公司，其H股股份及A股股份分別於聯
交所及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

「交割日」 指 目標股權轉讓給本公司的工商變更登記辦理完畢之日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新華錦集團」 指 新華錦集團有限公司，為一家於中國註冊成立之有限
責任公司，直接持有即墨黃酒45.45%的股權，主營業
務為對外投資、管理與經營；自營和代理各類商品及
技術的進出口業務等

「香港」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即墨黃酒」 指 山東即墨黃酒廠有限公司

「即墨黃酒集團」 指 包括即墨黃酒、其分支機構及其附屬公司

「上巿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巿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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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錦集團」 指 山東魯錦進出口集團有限公司，為一家於中國註冊成
立之有限責任公司，為新華錦集團的全資附屬公司，
並直接持有即墨黃酒54.55%的股權，主營業務為貨物
和技術進出口業務，服裝服飾製造及批發零售業務等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本公告而言不包括香港、中華人
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及台灣

「人民幣」 指 中國法定貨幣人民幣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轉讓協議」 指 本公司與與新華錦集團、魯錦集團及即墨黃酒就本次
收購所訂立日期為2025年5月7日的轉讓協議

「過渡期」 指 轉讓協議簽署日至交割日的期間

「%」 指 百分比

承董事會命
青島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張瑞祥
公司秘書

中國‧青島
2025年5月7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如下：

執行董事： 姜宗祥先生（董事長）、王瑞永先生及侯秋燕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肖耿先生、盛雷鳴先生、張然女士及宋學寶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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